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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 阳 市 民 政 局

旬 阳 市 财 政 局

旬民发〔2022〕46 号

旬阳市民政局 旬阳市财政局

关于下拨 2022 年 2 月份临时救助资金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各镇上报 2022 年 2 月份临时救助资料情况，经审核、

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胡啟随等 18 户 66 人临时救助，共计 7.842

万元。请及时在“一卡通”系统中城乡临时救助第 2 批录入，临

时救助资金由市财政局通过“一卡通”系统兑付到户。

接此通知后，请将救助对象姓名、家庭住址、救助金额等信

息在镇政府、常住地所在村（社区）公示不少于 3 个月，充分接

受群众监督。同时，请告知其他未审批对象不予批准原因，做好

政策解释工作。

对于情况紧急需立即救助的，各镇人民政府务必先行救助，

紧急情况解除后，按规定补齐审核审批手续，务必保障困难群众

的生活不出问题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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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附：2022 年 2 月份临时救助到户花名册

日

旬阳市民政局 2022 年 2月 25 日印发


